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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妈躺在床上，被子整

整齐齐地盖在身上，就像睡着了
一样，人却已经没有了呼吸。

◆根据取款人的车辆骑行
轨迹图以及乘车人信息，警方迅
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周某。

◆周某将孙大妈勒死后，放
倒在床上，并伪装成睡觉的样
子。然后，周某将卧室的枕头、被
子等物品摆放好，并将孙大妈的
手机塞到了冰箱里，还将作案使
用的胶带、绑带等工具收拾好带
走。

山西晋城的孙大妈年近六旬，身
体一直不错。2024 年 6 月，她突然在家
中去世，脖子和胳膊上有淤青，平日里
从不离身的手机却在冰箱里，卧室格
外整洁，像是有人特意打扫过。孙大妈
离世前究竟发生了什么？真相在调查
中被逐步揭开……

出租屋里独居老人离奇去世

孙大妈退休后，没有赋闲在家里，
而是去了妹妹开的公司当财务。为此，
她还特意在妹妹公司附近租了一套房
子。平日里，她一个人住在出租房里，
周末和节假日，尚未退休的丈夫会来
这儿和她团聚。

最先发现孙大妈异常的是公司里
的同事。2024 年 6 月 13 日，孙大妈没有
去上班。当天傍晚，同事给她打电话，
但电话无人接听。次日上午，同事再次
给孙大妈打电话，仍无人接听。因为害
怕出事，同事便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孙
大妈的妹妹。

孙大妈的妹妹发现她也联系不上
姐姐了，就赶紧联系自己的哥哥，让其
到孙大妈租住的地方看一眼。孙大妈
的弟弟赶到后，见其房门紧闭，敲门始
终没有人答应，赶紧联系房东要备用
钥匙。拿到钥匙进到房间后，孙大妈的
弟弟看到了躺在卧室床上的孙大妈，
被子整整齐齐地盖在身上，就像睡着
了一样，人却已经没有了呼吸。

后来，孙大妈的弟弟回忆道，由于
姐姐家没有明显的翻动痕迹，起初，没
有人往坏处想，直到他们看到了孙大
妈脖子和胳膊上的淤青。于是，他们立
即报了警。

消失的手机与整齐的卧室

接到报案后，警方开始介入调查。
慢慢地，越来越多的疑点出现了。

首先，孙大妈的手机不见了。根据
家人的陈述，平日里，孙大妈的手机是
不离身的，但是出事以后，她的手机就好
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亲友都没有找到。

其次，孙大妈的卧室过于整洁。在
孙大妈弟弟眼里，姐姐总是大大咧咧
的。他说，由于平日里姐夫和外甥都不
在这儿住，所以，他隔三岔五便会去看
看姐姐。他的烟瘾大，每次去的时候都
会抽烟，抽完的烟头就放在客厅茶几
的烟灰缸里，姐姐很少收拾，每次都是
烟灰缸快满的时候才一起倒掉。几乎
每次来，孙大妈的弟弟都能看到自己
上次抽过的烟头。所以，当看到过于整
洁的卧室时，他把自己的疑虑告诉了
警察：“卧室里很整洁，不像我姐的生
活习惯，倒像是有人专门收拾过。”

最后，孙大妈有不关门的习惯。孙
大妈的儿子表示，虽然母亲租住的房
子只有一道防盗门，但孙大妈在家时，
经常将门虚掩着，基本不关门。“不关
门的习惯和独居的事情，除了家人外，
只有邻居知道。”孙大妈的儿子说，母
亲喜欢和邻居往来，且在这里住了三
四年了，没有想过不关门有什么不妥。

很快，警方从家里的冰箱里找到
了孙大妈的手机。找到时，手机被冰箱
里的物品盖住。几条随着手机开机跳
出来的短信坚定了警方的猜测：此案
有他人作案嫌疑。因为警方发现，孙大
妈的手机短信里有取款记录的提示，
且取款时间都在凌晨时分。

警方开始排查孙大妈银行账户的
基本信息以及交易明细。调查发现：
2024 年 6 月 13 日 4 时至 5 时，孙大妈持
有的多张银行卡均有取款记录，取款
金额共计 5.06万元。

通过调取监控，警方发现，2024 年
6 月 13 日 4 时许，一名身穿黑色运动
衣、头戴黄色渔夫帽的男子在一家邮
政储蓄银行的 ATM 机上取款 1.06 万
元。随后，这名男子骑上一辆共享电动
车驶向路边的一家光大银行，并在该
银行的 ATM 机上取款 2 万元。随后，
他再次骑上共享电动车，去到一家农
业银行的 ATM 机旁，取款 2万元。

虽然监控视频拍到了该男子的行
踪，但由于他戴着帽子和口罩，无法直
接辨认出他是谁。此时，警方注意到了
这名男子骑的共享电动车。

“共享电动车扫码才能骑走，说不
定会留下点线索。”警方立即联系该电
动车的运营公司，不出所料，根据运营
公司出具的该车辆骑行轨迹图以及乘
车人信息，警方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
人周某。

虚掩的防盗门和危险的邻居

周某是孙大妈的邻居。二人住在
同一层楼，两家只隔着 1 户人家。2024
年 6 月初的一天夜里，周某睡不着，起
身到楼道里抽烟。无意间，他发现孙大
妈家的防盗门没有关。

周某虽然和孙大妈没有交集，但
是大概知道她的情况，发现其睡觉不
关门的习惯后，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

6 月 13 日凌晨，周某再次到楼道

里抽烟时，听到孙大妈家里传出打呼
噜的声音。他走近发现，孙大妈家的防
盗门是虚掩着的。此时，那个关于盗窃
的想法再次跳了出来。这一次，他开始
行动了。

进入孙大妈家里之前，周某还特
意进行了一番伪装。他换上一件黑色
运动外套，找到一个黑色口罩戴上。根
据周某交代，进到孙大妈家里后，确认
孙大妈已经睡熟了，他才开始翻找财
物。然而，一通翻找后，他只找到 295 元
现金以及十多条香烟。

“我感觉现金有点少，想到她手提
包里有多张银行卡，便想着把她弄醒，
问出银行卡密码，再去银行取点钱。”
周某说。站在孙大妈床边，他犹豫了很
久，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捞一笔钱。可
是，他又害怕自己被孙大妈认出来，于
是，又从孙大妈家中找到一顶黄色渔
夫帽戴上。

“帽檐很低，再加上口罩，她醒来也
只能看到我的眼睛。”周某说，做好准备
后，他捂住了孙大妈的嘴巴，将其弄醒。

醒来后的孙大妈剧烈反抗，但周
某早有准备，他告诉孙大妈，自己早就
查清楚了，这套房子的左右两户都没
人住，喊也没用，自己只要钱，钱给到
位了不会把她怎么样。

孙大妈年近 60 岁，而周某还不到
40 岁，彼此之间力量悬殊。孙大妈停止
了反抗，表示愿意给钱。随即，周某将
手提包里的银行卡一张一张给孙大妈
辨认，让其分别说出密码。

离开孙大妈家之前，为防止其呼
喊，周某把一条毛巾塞到了被绑住的
孙大妈口中。然后，拿上银行卡和装有
香烟的布袋，周某便离开了孙大妈家。
走到步梯口，他突然听见开门的声音，
紧接着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他扭头
看去，孙大妈竟站在家门口向他这边
看来，嘴巴里塞着的毛巾也不见了。周
某慌了，他害怕孙大妈认出他，便迅速
折返，回到孙大妈家中，并将防盗门关
上。周某问孙大妈，是不是识破了他的
身份，孙大妈虽极力否认，但周某并不
相信。随后，他取出随身携带的绑带，
将孙大妈勒死了。

作案时还在取保候审期间

2024 年 6 月 16 日，周某被警方抓
获。到案后的周某很快交代了犯罪事
实。他表示，将孙大妈勒死后，他将其
放倒在床上，并伪装成睡觉的样子。然
后，将卧室的枕头、被子等物品摆放
好，并将孙大妈的手机塞到了冰箱里，
还将作案使用的胶带、绑带等工具收
拾好带走。将手机放在冰箱里，是以为
冰箱可以隔绝手机信号。

离开孙大妈家中后，周某走步梯
下楼。在走到 12楼时，他看到步梯间地
上摆放着一些衣服、鞋子等物品。为了
伪装，周某将自己的衣服换下。

走出小区后，周某在路边扫了一

辆共享电动车。骑着这辆车，他开始去
各银行 ATM 机上取钱。

取完钱已是早上 5 点多，周某开
始销毁证据。他把身上的衣服、裤子、
鞋子等都脱了，换上自己的衣服。随
后，他将换下的衣物及作案工具扔进
了垃圾桶。

拿到钱后的周某开始想着如何花
这笔钱。6 月 13 日中午，他在一家寄卖
行花 6827 元买了一个金戒指和一把金
锁。6 月 14 日下午，他先是约朋友吃饭
唱歌，后又到足疗店做足疗，在足疗店
还花了 2000 元办了一张会员卡。

经查，周某犯案时，还在取保候审
期间。2023 年 5 月，周某因涉嫌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后被
取保候审。2024 年 6 月 21 日，周某犯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

2024 年 9 月 24 日，该案被移送至
山西省晋城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
案情重大，我院立即成立办案组，集中
力量办理该案。”该案承办人、晋城市检
察院检察长李晓波告诉《方圆》记者。

办案检察官王卫民表示，周某到
案后，虽对抢劫并杀害被害人的事实
供认不讳，但因主要作案工具无法找
到，客观证据仍相对薄弱。

为构建与完善刑事指控的证据体
系，办案组对周某的供述以及物证、鉴
定意见、视频资料等进行全面审查。

检察机关审查发现：周某供述的作
案手段与死者符合勒颈致机械性窒息
死亡的鉴定意见相吻合；周某关于作案
使用的橡胶手套、白色毛巾、手提包以
及作案后伪装现场的相关供述与现场
勘验笔录以及证人关于案发现场情况
的证言等相吻合；周某关于其作案前后
穿着及换装伪装的供述与相关监控视
频及证人提交的 12楼楼梯口堆放衣物
的 照 片 、被 害 人 家 属 辨 认 出 周 某 在
ATM 机取款时戴的黄色渔夫帽是被害
人的笔录等证据相吻合；周某关于作案
后活动轨迹的供述与监控视频、电动车
运营公司提供的电动车行驶轨迹及骑
行者基本信息等证据相吻合……在案
的系列证据不仅能够相互印证，而且形
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周某故意
杀人、抢劫、盗窃的犯罪事实。

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24 年 10 月 24 日，晋城市检察院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盗窃罪依
法对周某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进入被害人家中实施
盗窃，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嫌窃取的现
金少，又以暴力、威胁、缠绑的方式劫
取被害人的财物，其行为构成抢劫罪，
且具有入户抢劫、抢劫数额巨大的情
节；后害怕被害人识破自己的身份，非
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
人罪。周某一人犯数罪，依法应数罪并
罚。周某在取保候审期间实施盗窃、抢
劫、故意杀人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
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

2025 年 3 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以被告人周
某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盗窃罪，与
此前所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对其进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3.3万元。

《方圆》记者了解到，破案后，5.06万
元的被抢款只追回 1.97 万元和用赃款
购买的金戒指、金锁，其
余抢劫款大部分都被周
某挥霍掉了。

一 审 判 决 后 ，周 某
提出上诉。截至记者发
稿前，案件仍在进一步
审理中。

共享电动车帮警方破获入室盗抢案
□《方圆》记者 孙风娟 通讯员 郝丽芳 李红宇

当慈善成为幌子、直播变成骗局，这种所谓的
旧衣公益回收既践踏了公众善意，破坏了市场秩
序，还涉嫌多重违法，规范整治已刻不容缓。

□本报通讯员 马芳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检察院检察官与包头市公安局青山分局民
警一同来到辖区商业办公较为集中的商场、写字楼，开展“套路运”反诈宣传。
活动现场，宣传人员以案释法，提醒求职者“凡是入职前收费、贷款购车的岗
位，务必多留心眼”。这个提醒源于青山区检察院此前办理的一起跨省“套路
运”案件。

“月薪过万，就近安排仓库，货源充足……”2023 年春天，内蒙古多地的求
职司机被这样的招聘信息吸引，没想到踏进的是诈骗分子的陷阱。“交 5000 元定
金，马上安排入职，首月保底工资就有 1 万元。”巴彦淖尔市司机小杨在“58 同
城”上看到某供应链公司的招聘信息。面试时，“人事经理”刘某向他承诺，只
要贷款购买指定货车，公司就会分配源源不断的货运订单。然而，当小杨交完定
金和部分车款后，“公司”却人去楼空，微信、电话全部被拉黑。

类似遭遇也发生在包头司机小李身上。“他们说车款可以分期，公司帮还月
供，结果签完合同才发现，贷款全算在我头上。”小李展示的聊天记录显示，“人
事经理”口中的“就近派单”从未兑现，所谓的“货源”不过是从货拉拉 App 上
接的零散订单。2023 年 9月，包头市公安机关陆续接到多名货运司机的报案。

警方经调查发现，以和某甲为首的犯罪团伙在巴彦淖尔、包头、甘肃兰州等
地注册空壳公司，成员全部使用虚假姓名，通过“高底薪+购车入职”话术诱骗
司机。该团伙分工严密：和某甲对接车贷公司，和某乙掌管财务收款，和某丙负
责“送车”演戏，刘某则用话术包装“就业前景”。短短 4 个月，10 余名司机被
骗走定金、车款，部分人背负上数十万元贷款。

2024 年 5 月，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将和某甲、刘某移送检察机关审查批捕，
二人辩称“只是经营纠纷”，部分证据也显示“公司曾派过零星订单”。检察机关
审查案件的证据后，敏锐抓住了犯罪嫌疑人辩解的不合理之处，即正常物流公司
以运费为营收，而该团伙的利润来自司机交纳的定金和购车差价。

检察官通过调取货拉拉后台数据发现，团伙给司机的订单均是临时从货拉拉
App 上接的，且公司经营期限从未超过 2 个月。结合成员使用虚假身份、关闭公
司后消失的行为，检察机关认为这是以“物流招聘”为幌子的新型诈骗。

通过追踪资金流，办案检察官发现，和某甲的账户频繁接收购车款，有大笔
资金流向未被移送审查批捕的和某乙、和某丙。“这两人不仅是股东，更是策划
者。”通过引导侦查，检察机关追加批捕和某乙、和某丙，将涉案金额从初查的
1万余元增加至 13.6万余元，串起内蒙古两地 5起遗漏犯罪事实。

2025 年 3 月，经青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和某甲等 4 人
四年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经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的共同努力，和某甲
等 4人不仅退还了全部赃款，还以市场价回购了 10余名被害人手中的货车。

月薪过万是诱饵，骗钱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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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青

12 月 22 日，话题#你
买的“大牌尾货”可能被

别人穿过#冲上微博热搜，引起网友关注。据央视新闻报道，有些
直播间打着“大牌尾货”“孤品样衣”的旗号，卖的却是质量粗
劣、货不对板的二手旧衣。而这些旧衣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城市
小区里设置的“旧衣回收箱”。甚至，为了骗取小区居民的旧衣
服，旧衣回收箱还被打上“公益捐赠”“爱心募捐”等字样，以提
升旧衣物的回收量。

本想“捡个漏”，结果却“踩了坑”，对消费者来说，这事儿本
就有点糟心。而了解到衣服的来源后，事件也令人更惊讶——这已
不是简单的消费欺诈，而是旧衣公益回收行业的一次信任危机。

我国作为全球纺织大国，每年产生大量废旧纺织品。假如做好
规范回收、循环利用，相信一定可以对节约资源、减污降碳产生良
好影响。可现实是，一些打着“公益”旗号的回收箱，源源不断地
将居民爱心捐赠的旧衣物输送到直播间，未经清洗、不作消杀，只
靠美颜滤镜和“微瑕”话术，伪装成新品卖向全国，已形成一条成
熟的灰色产业链。

当慈善成为幌子、直播变成骗局，这种所谓的旧衣公益回收也
成了部分违法分子的“生意经”，既践踏了公众善意，破坏了市场
秩序，还涉嫌多重违法。比如，上述新闻中，未经清洗消杀的旧
衣，无法按照产品质量法标注生产厂名、厂址、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等关键信息，还可能隐藏健康风险，根本算不上合格产品。它们被
直播间商家以吨为单位采购、伪装成“大牌尾货”销售，以旧代
新、以次充好，误导消费者购买，已经涉嫌消费欺诈。这种违法行
为已经曝光，那么，公益回收的旧衣是否还被不法分子用作他用？
相关核查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在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中，“打击违法违规回收行为和不规范生
产经营活动”“有序推动旧衣物交易”等要求被多次提及。可见，
政策导向很鲜明，行业规范也很清晰。不过，落到生活中，监管工
作并不容易。旧衣回收涉及慈善、市场监管、环保等多个领域，要
想消除监管空白，需要多部门形成合力，构建一个“源头可溯、过
程可控、去向可查”的旧衣回收全链条治理体系。一方面，加大对
虚假公益回收、非法翻新售卖的查处力度，清理无资质回收箱；另
一方面，进一步明确细化旧衣回收、分拣、加工、销售各环节的强
制性标准，让每一件衣物流向都依法规范。

旧衣回收是一项兼具环保价值与公益温度的民生工程。往小了
说，是每件旧衣能否实现价值再生问题；往大了说，是循环经济能
否健康发展问题；往深了说，是公众爱心能否被妥善安放问题。所
以，裹着爱心的旧衣回收绝不能被做成违法生意，规范整治已刻不
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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